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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教发〔2017〕41 号 

 

 

关于龙泉驿区公办中小学校 

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有关事宜的通知 

 

各公办中小学、职业学校： 

    为切实做好教育收费工作，根据《成都市教育局、成都市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成都市财政局<关于成都市公办中小学校收费

项目和收费标准有关事宜的通知>（成教财〔2017〕22 号）》相

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区教育局、区发改局、区财政局对教育

收费政策进行了梳理，现公布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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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义务教育阶段收费项目及标准 

1.行政事业性收费 

高中阶段报名考试费：该费用由区教育考试机构向初三年级

毕业、自愿参加高中阶段教育升学考试的学生收取，收取标准为

每生 60 元。 

2.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

（1）教辅材料费：按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教育厅相关规定执

行。 

（2）自愿入伙费：学生自愿在校搭伙的，伙食费用由学生

自主消费或由学校（食堂）按月据实收取，专款专用，不得盈利。 

（3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：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

保险，按当地政府相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普通高中收费项目及标准 

1.行政事业性收费 

（1）学费：根据学校类别，学费标准如下： 

学校类型 
省级及省级以

上示范高中 

市级示

范高中 

一般

高中 
农村高中 

标准（元/生.期） 460 340 280 200 

（２）住宿费：凡在校住宿的学生均可收取该费用，收费标

准由市级价格主管部门、财政部门、教育部门制定。在未制定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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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收费标准前，暂按现行收费标准执行。 

（3）高中毕业会考费：一般课程每生每科５元，计算机课

程每生每科６元。 

2.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

（1）课本费：预收标准为每生每期 300 元，按学期据实结

算，多退少不补。 

（2）作业本费：预收标准为每生每期 30 元，按学期据实结

算，多退少不补。 

（3）教辅材料费:按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教育厅相关规定执行。 

（4）自愿入伙费:学生自愿在校搭伙的，伙食费用由学生自

主消费或由学校（食堂）按月据实收取，专款专用，不得盈利。 

（5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: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

保险，按当地政府相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中等职业学校收费项目及标准 

1.行政事业性收费 

（1）学费: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学生（艺

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）免收学费，由政府财政给予补助。

中职学校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学费仍按价格管理部门核定

标准收取（其中成都籍学生由政府财政按每生每年 3000 元的标

准给予学费补助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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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２）住宿费：普通宿舍每生每年 200-400 元，实行公寓化

管理的根据不同条件加收 50-200 元。具体收费标准由价格管理

部门核定。 

2.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

（1）自愿入伙费:学生自愿在校搭伙的，伙食费用由学生自

主消费或由学校（食堂）按月据实收取，专款专用，不得盈利。 

（2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：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

保险，按当地政府相关规定执行。 

（3）其他代管费及服务性收费：继续按照《四川省物价局、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收费的通

知》（川价发〔2005〕122 号）执行。 

 

（一）各学校必须严格落实国家、省对教育收费项目和收费

标准的规定，严格按照审核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费，禁止任

何单位、学校及个人擅自设立教育收费项目、违规制定教育收费

标准。 

（二）学校教育收费只能由学校财务部门根据相关管理部门

核定项目、标准和收费方式收取，其他任何部门（包括年级、班

级、教研组等）、个人及家委会均不得向学生或家长收费。 

（三）学校在教育收费业务办理完毕后，按规定出具相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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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票据，各种票据之间不得相互串用。 

学校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服务性收费由

学校根据实际支出列支，代收费资金由学校全部转交提供服务的

单位，不得计入学校收入。要严格资金管理，严禁任何部门、单

位或个人以任何理由截留、挪用、挤占、转移、隐匿教育收费资

金，禁止私设“账外账”和“小金库”。 

（四）教育收费必须在招生录取工作完成后方可办理，学校

不得以任何理由、任何形式向尚未完成录取的学生收取费用。 

（五）按照《成都市财政局关于公布成都市 2017 年行政事

业性收费等目录清单的通知》（成财非〔2017〕6 号），自 2017

年秋季起，取消公办普通高中择校费项目，学校不得再收取择校

费。 

（六）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必须坚持学生自愿和非盈利性原

则，按学期或按月据实结算，学校和教师在为学生服务、代办有

关事项的过程中不得获取任何经济利益，不得收取任何形式的回

扣。确有折扣的，必须全额返还学生。 

（七）学校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与入学挂钩的费用，禁止以

捐资助学、借读生、自费生、复读生等名义变相择校乱收费。 

(八）教育收费要纳入政务（校务）信息公开范围，主动向

社会公示，公示内容应包括收费性质、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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